招商代理服务绩效考核实施细则
（2026年度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相关文件精神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加强市场化、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，结合溧阳市产业发展与项目招引需求，对招商代理服务商进行绩效考核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1、 考核时间
开展两次考核，第一次考核时间为签约后第四个月，第二次考核时间为合作期最后一个月。
2、 考核范围
考核范围包括项目招引、招商赋能和交办任务三部分。其中，项目招引主要考核有效项目信息和项目签约；招商赋能主要考核产业研究、渠道拓展、宣传推介、专题培训等内容；交办任务主要考核供应商完成市级交办招商工作任务的质效。
3、 考核计分
详见附件《2026年度市投促供应商招商代理服务绩效考核计分表》。
4、 考核认定
（一）项目招引考核认定
供应商须向中心递交《项目招引绩效考核汇总表》
1.有效项目信息认定
按溧阳市有效项目信息分级管理要求，供应商需要推进有效项目信息进入二级或三级信息阶段。供应商所有参与绩效考核的有效项目信息，须向中心递交《有效项目信息绩效考核统计表》。中心核定项目实际进度后计分。
2.项目签约认定
供应商所有参与绩效考核的签约项目，须在考核期内按相关要求通过项目筛选、集体会审等流程，向中心递交《项目签约绩效考核统计表》、项目投资协议复印件及服务项目过程中的项目分析、跟踪推进材料等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产业研究考核认定
供应商所有参与绩效考核的产业研究成果，须向中心递交相关产业研报、思维导图、招商图谱、应用场景等相关成果文件。中心根据文件质量进行认定计分。
（三）宣传推介考核认定
供应商所有参与绩效考核的宣传推介活动，须向中心递交《宣传推介绩效考核汇总表》，并附上活动方案、参加人员名单、现场照片、媒体报道等台账资料。供应商因自身发展需求所组织的非经贸类活动不计入此项考核。
供应商须向中心递交“投资溧阳”微信公众号全年运营情况总结材料，并附上重点宣传报道截图。
（四）招商培训考核认定
供应商所有参加绩效考核的招商培训，须向中心递交《专题培训绩效考核汇总表》，并附上活动方案、现场照片、签到表等台账资料。
（五）交办任务考核认定
供应商所有参加绩效考核的交办任务，须向中心递交任务自接办后完成情况的相应台账资料。
五、相关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1.中心组织实施对供应商的绩效考核，并拥有考核细则的最终解释权。
2.考核计分对应《招商代理服务合同》所约定的绩效服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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